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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版 说 明

公安学是研究公安理论、公安实践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突出特点。公安学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犯罪查处等
综合领域。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目录的通知》（学位〔２００９〕２８号），公安部随后启动了公安学一级学科申报工作。

经过两年的论证，２０１１年３月８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学科目录》（２０１１年），将公安学、公安技术列为国家一级学科，并分别列
入法学、工学门类。由此可见，公安学学科的独立建设与发展已是必然趋势。

２０１２年新《刑事诉讼法》，涉及侦查的修改内容共１２条。与侦查息息相关的
强制措施方面，也涉及２０个条文。为配合新刑诉法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试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
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

正是在公安学一级学科建设、《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社会变化发展的大背景
下，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集中优势资源，针对当前侦查学领域的热点、难点
问题深入研究，对《侦查学》进行了第二版修订与深化工作。《侦查学》教材的修订
与完善，是华东政法大学各位学者和侦查实务部门专家关于侦查学基础理论研究
成果的有机结合。

本书首先对侦查学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探讨了侦查学的相关概念、原理、原
则以及侦查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侦查学》一书又详细论述了侦
查措施、侦查方法以及侦查技术等重要内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侦查学》再版内容正是在考察犯罪演变及侦查活动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有机
衔接具体个案与犯罪案件，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理
论联系实际原则，继承侦查理念和实践经验的精华，提出切合时代命脉、切实有效
的指导各项犯罪侦查的最新理念。全书力求完整、准确地阐明侦查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力求充分汲取司法实践的新经验和科研工作的新成果，力求
观点正确、内容丰富、简洁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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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写不同于陈述一己之学术，重在叙述准确、介绍客观、分析得当，给读
者以有益启示。《侦查学》第二版汇聚了多位学者的辛勤汗水，由于编写时间仓促，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４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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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侦 查 的 概 念

在程序法治成为制度潮流的２１世纪，“侦查”是个刑事司法术语和法学概念，

这已是个不争事实。“侦查”作为一个概念，它应是这么一种基本思维形式，即能反
映侦查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的基本思维形式。

　　一、“侦查”概念的确定

目前，指称“公诉程序之前由刑事司法机关调查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活动”的
用语仍然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通常的几种叫法是“犯罪侦查”、“刑事侦察”、“刑
事侦查”、“刑事犯罪侦查”、“侦察”、“侦查”等。有的学者认为“侦查”与“犯罪侦
查”、“刑事侦查”三个概念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都是指按照刑法规定构成
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公诉案件所实施的侦查活动，故而在著述中称“侦查也
可称为犯罪侦查或刑事侦查”。

“侦查”用语的混乱局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之初，多年的对敌斗争所养成的阶级意识思维影响着刑事司法活动，强调对犯
罪的阶级镇压，就一直沿用军事术语“侦察”。１９５８年公安部组织编写的《刑事侦
察工作讲义》将刑事侦察与军事侦察相对分离开来，使之成为公安工作的一个专用
术语而得以广泛使用。“刑事侦察”的用语就是出于对侦查活动的专业性和司法性
的关注，为区别于军事行为，而提出的一个专业性称谓，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但它仍然沿用了军事术语“侦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
“犯罪侦查”的最大量使用的场合是在具体犯罪侦查领域，如经济犯罪侦查、毒

品犯罪侦查、走私犯罪侦查等具体的犯罪行为侦查。另一种使用“犯罪侦查”的则
是在犯罪学领域中，那些主张从犯罪学角度来研究侦查的学者，往往会将犯罪调查
的刑事司法活动称为“犯罪侦查”，这是研究者自己的犯罪学学科本位在侦查研究
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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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刑事侦查”用语，一方面，体现了对侦查本性———刑事司法属性———的回
归。自中国在清末引入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直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理论界和司
法实务界都使用“侦查”来称呼公诉前检察官和司法警察所进行的刑事调查活动，
“侦查”作为一项法律术语，它的使用本身就是说明刑事诉讼法律被严格地遵守着。
另一方面，“刑事侦查”用语的使用，也是照搬外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结果，中文的侦
查一词对应的英文是“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直译就是“刑事侦查”。但汉语有别
于其他语言，具有独特的表述内涵的简洁性。特别是在中国的司法制度语境中，只
有刑事案件才需要侦查，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纠问主义使得只有国家权力机关才
拥有对公诉案件的侦查权。在“侦查”一词前面又加上“刑事”无异于画蛇添足，有
悖于汉语的严谨性和简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侦查下过定义，也在该法中通篇使用“侦查”
这一用语。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在条文中使用“侦查”一词，如人民检察院在自行侦
查案件的规则中统一使用“侦查”。众多的理论研究者也使用“侦查”来指称那些公
诉程序之前由刑事司法机关所进行的刑事调查活动。鉴于中国刑事司法的独特制
度语境，同时由于汉语表达的简洁性，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应该严格遵循法律的规
定，采用法律规范化的称呼“侦查”一词，杜绝侦查行为称呼混乱的局面。

　　二、侦查概念的几个层次

（一）侦查的法定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６条明确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今天的侦查活动已经具有多方向、多领域、多层次的法律规范要求和根据，侦查活
动的进行必须严格纳入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之下运作。① 目前所制定的
《刑事诉讼法》、《刑法》、《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
度地规定或涉及了侦查问题；同时，一些刑事司法解释也对侦查作出了规定，如《公
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部门规章、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等，还有其他一些法律规范性文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与侦查相关的问题。
这些法律虽然并没有完全统一侦查的用语和概念，但所界定的侦查却都是包含了
侦查的基本要素。

（二）侦查学上的侦查概念
从侦查学理角度看，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侦查作不同的界定。侦查有广义、狭义

之分。广义的侦查，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主体为查明案情，收集犯罪证据

① 韩德明：《侦查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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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证实犯罪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赃物，为公诉活动奠定基础而依法采
取的一系列专门调查方法和强制措施的一种诉讼行为。① 它指的是整个侦查程序
这一诉讼阶段，包含了在侦查程序中进行的所有侦查活动。通常所说的“侦查、起
诉、审判”中的“侦查”即是从广义上说的。狭义上的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狭义上的侦查概念特
指专门性的刑事调查，不包括《刑事诉讼法》侦查概念中所涉及的强制措施。②

侦查概念还包含了不同层次的意义。在诉讼程序的层面上，侦查是刑事诉讼
程序的一个阶段。它是指侦查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和
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以收集、调取、核实案件证据材料，查明案情，确定是否提起
公诉的诉讼程序阶段，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对需要侦查的刑事案件，侦查阶段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解决立案后是否存在犯罪事实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
等刑事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同时，它又是提起公诉和审判的基础和前提。③ 侦查机
关通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已查明证据不足，或者对犯
罪嫌疑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即可终结侦查工作，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
同的处理决定。

在侦查本体意义的层面上，它是一个刑事诉讼法上的用语。正如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１０６条明确规定的那样：它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
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可以把侦查具体理解
为：其一，侦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
专门职权。其二，侦查是专门性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的总称。其三，侦查是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与其他诉讼程序相比，其活动与行为具有
一定的保密性。其四，侦查是侦查机关严格依法进行并受法律监督的活动。

　　三、侦查概念的构造分析

一个完整的概念包括主体、客体、对象和内容等，完整的侦查概念包括以下构
造要素：

（一）侦查主体是国家专门刑事司法机关
从主体上看，为了防止侦查权被滥用，现代各国普遍地规定只有司法警察、检

察官等法定机关才有权进行侦查，其他机构无权进行侦查。在我国，只有公安机

①

②
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刑侦教研室：《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页。

蒋石平：《侦查行为论》，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页。
参见《北京大学法学大百科全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司法鉴定学、刑事侦

查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６３页。张玉镶、刘克鑫、项振华所作的“侦查”词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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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检察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其他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法定机关，才有权对
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只有国家法定机关才有权进行侦查。在《日
本刑事诉讼法》第１８９条第２款规定：“司法警察职员在知悉有犯罪发生时，应即侦
查犯人及证据。”第１９１条第１款规定：“检察事务官应当在检察官的指挥下进行侦
查。”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公民个人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
保安公司、私人侦探等也有权进行侦查，但他们所能实施的只是一种没有强制力的
广义的侦查活动，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活动则只有国家专门机关才能在法官的司法
审查控制下实施。

（二）侦查客体是已立案的刑事罪案
侦查是现代国家针对最为严重的社会违规行为———犯罪而设计和建构的，只

能用以调查和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而不能用来调查
和处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否则就会构成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滥用。

侦查的客体不能被设定为犯罪嫌疑人。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理念要求我们一定
要关注人的主体地位，法律的“人本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的
程序主体，而非侦查客体。如果我国把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地位客体化，则将不把犯
罪嫌疑人置于“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不会尊重其人格，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违法侦
查等不尊重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不法行为。

侦查的客体必须是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而不得对还没有在刑事司法机关立
案的事件展开侦查。中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有着独特的启动程序———立案，而不像
大陆法系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是以犯罪消息的登记为侦查启动的要件的。我国
的法律为立案设置了过高的门槛：“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经过
周密的调查是无法得知“有无犯罪事实”或“应否追究刑事责任”的。于是，在立案
之前，侦查机关通常会进行“初查”，但不得在“初查”中采取任何强制性侦查行为。

（三）侦查内容是一种专门调查活动
我国法律将侦查的内容设定为“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规定在侦

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搜查、拘留和逮捕等专门手段。无
论是强制力较小的询问、勘验、现场访问，还是强制力较大的扣押、搜查和检查等，
甚至是对人身限制极大的拘留和逮捕等，都是一种只有专门机关才能实施的专门
活动，它是为刑事调查而进行的专门活动。

该定位压缩了它的内涵，将“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这两大类行为
全部纳入侦查的外延。存在的缺陷表现在：首先，“强制措施”是一个含义和范围
都很模糊的概念，事实上，所有依据法律实施的国家行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
性，都可以称为强制措施。其次，《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侦查”各节，并无关
于人身强制的规定。但侦查概念中的“强制措施”既包括了对人身的强制，也包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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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物的强制，这就导致立法和概念之间的脱节。
（四）侦查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制力的诉讼活动
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内容，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程序阶段，具

有诉讼的一般属性，必须严守诉讼程序的相关要求。侦查程序阶段中所采取的各
种措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行为，侦查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权力）的行
使、义务（职责）的履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规定要求进行。

为了提高同犯罪作斗争的效能，世界各国都赋予侦查机关以广泛的侦查手段，
不仅有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如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有以国家强制
力为后盾的，如搜查、扣押、冻结等；有公开进行的，如勘验、检查等，也有秘密进行
的，如窃听、秘密侦查等；有针对财产权的，也有针对人身权的或其他隐私权利的。

许多措施具有严厉的强制性，不仅可以剥夺或限制公民的财产权，而且可能限
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住宅、隐私等权利。田口守一先生认为：“所谓侦查，就是保
全犯罪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人身。”几乎任何一种侦查手段的实施都会对公民的
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和剥夺。① 如果强制性侦查行为可能会对犯罪嫌疑人的人
身、自由或隐私造成严重影响，必须经过法官的司法审查，通过诉讼样态的程序运
作，实现对侦查程序中权力的控制和权利的保障。为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并
确保正确惩罚犯罪，现代各国都力图通过严密的立法，对各项侦查行为的适用主
体、条件、程序以及违法救济等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

　　四、侦查与侦察的概念界分

“侦查”一词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也数度变迁。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由于沿袭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所以，将那种审判之前由检察官和司法警察主
导对犯罪案件进行刑事调查称为“侦查”。新中国诞生之后，人民政权在长期斗争
的历史传统影响下，沿用了对敌斗争的军事术语“侦察”来指称调查犯罪的刑事司
法活动。１９５８年公安部组织编写《刑事侦察工作讲义》，将刑事侦察与军事侦察相
对分离开来。１９７９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使用“侦查”这一专用
法律术语，而在大量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研究中，“侦查”与“侦察”混
用。随着刑事司法职能专业化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度的不断
完善，作为法律术语的“侦查”与作为军事术语的“侦察”之间的分野逐渐清晰。

“侦查”与“侦察”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交叉概念。但在我们的社
会生活和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共性被强化，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本
质差异则被不断弱化，有必要在程序法治的时代重新界分这一对概念。

① 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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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我国刑事司法的特定制度语境中，“侦察”被“侦查”程序所包含，而在
更广阔的领域中，它们则不具有这种包含关系。“侦查”作为法律术语在中国的广
泛使用，本身就体现了刑事调查程序的法治化进程。据一些学者宣称：“侦查”一词
的生成与使用，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法治发展的脉络，“侦查”为社会和法律所承认，
也就蕴含着法治的精神。①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因侦察特殊犯罪需要，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可知：在刑事司法领域
中，“侦察”只是“侦查”程序中使用的特殊手段。“侦察”用语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
特定的范围内使用。因此，国家安全、公安机关应在法定范围内使用“侦察”概念，
不能将“侦察”与“侦查”随意混用，更不能在侦查过程中随意用侦察代替侦查。②

其次，“侦察”与“侦查”是不同社会领域、学术领域中的不同术语。“侦察”是军
事术语，而“侦查”则为法律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侦查”
专章，并在相关的刑事诉讼法解释中用了“侦查”一词来贯穿刑事诉讼程序运作，把
“专门机关针对刑事罪案进行的专门性调查活动和采取的有关强制性措施”统一称
为“侦查”。而“侦察”原本则是军事用语，其本义是指为了弄清敌情地形及其他有
关作战的情况而进行的军事活动。后来虽然被引入刑事司法活动中，但只限于特
定的刑事案件调查领域。

再次，侦查指的是“在刑事诉讼中为收集证据、审查证据、确定犯罪事实、查明
犯罪人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专门调查工作一般包括讯问犯
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等；强制措施一般包括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在我国，侦查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和人民检察院负责，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监狱内
发生的犯罪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任何其他机关和个人都无权侦查。侦查必须依
照法律进行，一般从立案开始，到决定是否移送起诉而告终，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
的基础。”③

侦察，“是‘军事侦察’的简称。为获取军事斗争所需的情报而进行的活动。按
任务范围，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按活动空间分为地面侦察、海上侦
察和空中侦察；按活动方式分为武装侦察、技术侦察和谍报侦察。主要手段有：观
察、窃听、搜索、捕俘、战斗侦察、照相侦察、摄像侦察、雷达侦察、无线电侦听与测
向、调查询问、收集文件资料等。”④

复次，“侦查”与“侦察”的行为实施依据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①
②

③

任惠华主编：《侦查学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北京大学法学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北京大学法学大百科全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

政诉讼法学、司法鉴定学、刑事侦查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６３页。
④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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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在法律文本中规定了“侦察”条文，但它们是行政
法，依据该种法律所进行的活动是行政行为。所以，“侦察”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并
为了执行行政法而实施行政权的一种活动，属于行政行为，侦察权的根据是行政
权。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刑事诉讼法》对“侦察”未涉及，只规定有“侦
查”。而《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虽有“技术侦察措施”的笼统规定，但它们
不属于程序法，对侦查工作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以，“侦查”是国家司法机关的
司法行为，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侦查权的根据是司法权。

最后，两种活动所获资料的法律地位不同。在刑事司法领域中，侦查所收集的
材料审查核实后，可以作为证据公开采信，而“侦察”收集的材料只是证据线索，必
须进行转化后才能作为证据公开使用。侦查过程中使用“技术侦察”获得的材料，
一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通过合法的侦查程序获得的法定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
据在法庭上提出。

研究侦查学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针对刑事案件进行的专门性调查活动既然是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的，就应该依法严格地将该类活动统一称
为“侦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
的“侦察”只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完全有必要、也可以通过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它
们进行程序控制，而不是仅仅把“侦察”作为一项行政行为来对待。

第二节　侦查学的学科定位

一、侦查学的概念

任何法律科学都是适应各个时期不同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
展起来的，它们都是在司法和执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是人
们的社会活动，也是国家机关进行法律活动的指南。侦查学是一门法律科学，它也
不例外，它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更随着刑事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而不
断嬗变，它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定位、学科性质和发展历程。

１８９３年，奥地利的侦查学教授汉斯·格罗斯（Ｈａｎｓ　Ｇｒｏｓｓ，１８４７—１９１５）将他
自己和前辈同犯罪作斗争的技术和策略加以系统总结，出版了《刑事侦查》（又名
《司法检验官手册》），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理论体系较完整的侦查学专著。它不仅将
侦查原理、措施与法医学、毒物学、司法化学、人体测量法、指纹学、笔迹鉴定和枪弹
痕迹检验技术等融为一体，而且在书中首次提及“刑事侦查学”这一术语，还提出了
勘验犯罪现场必须遵循“先静后动”的顺序规则等著名观点，这标志着近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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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侦查学科的诞生。
其后进行的侦查学研究都是在格罗斯的基础和框架内进行的阐发，侦查学的

概念也逐步定型化。侦查学是一门专事侦查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学问，它是研究法
定的侦查主体针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活动时所采用的各种侦查程序、侦查措施、侦
查技术和侦查方法的学科。由于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活动以及侦查规律的专门学
科，而侦查这一刑事司法活动又是专门针对刑事案件进行的揭露、证实犯罪并惩罚
犯罪行为人的国家活动，所以，侦查学是刑事法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二、侦查学的学科发展

虽然侦查学以一门学科的面貌出现，是从１８９２年奥地利侦查学家汉斯·格罗
斯写成《犯罪侦查》开始的，但对侦查手段、方法和措施进行研究的学问很早就出现
了，从侦查分支学科的发展角度来看，侦查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学科。早
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出现侦查活动的先导，《尚书·尧典》载：“帝（舜帝）曰：‘皋陶，
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这是我国有关刑事调查活动的最早记录。秦代的
《封诊式》、宋代的《疑狱集》、《折狱鬼鉴》、《棠阴比事》以及唐宋时期的《洗冤集录》
是我国侦查学的主要文献，记载了侦查的程序、方法、技术以及策略等，为侦查学的
学科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自以格罗斯写作的《刑事侦查》为代表的现代侦查学诞生之后，侦查学便获得
了强大的生命力，它迅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并发展起来。１９世纪末到２０
世纪初，英、法、日、俄、美等国都在本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的
侦查学体系。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侦查学研究冲破了“侦查方法”和“技术破案”
的内容，把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内容引入了侦查学。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生产
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我国的现代侦查学在汲取了古代侦查活动的精髓和学习国外先进的侦查理论
的基础上，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从１９５４年开始，新中国
侦查学进入创建时期，一些政法院校相继开设了“犯罪对策学”课程，讲授侦查学的
相关内容，并翻译了一批苏联侦查专家的讲稿和教材，成套的侦查教科书也相继出
现；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十年动乱期间，侦查学研究遭到严重摧残，尽管在１９７４年左
右一些院校开办了侦查培训班，开设了侦查课程，但这一时期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７９年９月，公安部治安局组织编写了第一本系统总结新中国成
立以来侦查工作经验的教材《刑事侦察学》。同年，公安部委托司法部在西南政法
学院开办刑事侦查系，其设立的刑事侦查专业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侦
查学本科专业，在建立之初即开设刑事侦查学课程，系统介绍侦查学知识。１９８１
年后，各政法、公安、警察院校陆续编写了各自的侦查学教材，该课程建设进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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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已有百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刑事侦查学课程。侦查学科的
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一大批高质量的侦查学著作面试，大量的侦查学前沿问
题研究的学术著作涌现，侦查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三、侦查学的学科性质

对侦查学的学科性质，侦查学界有几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犯
罪学，把侦查学作为犯罪对策学科体系中的一环来看待。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
属于公安学，非常侧重侦查学研究的技术性和科学技术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侦
查学属于法学，有的认为它属于刑事法学，有的认为它属于边缘法学，还有学者把
它归于应用法学。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综
合性学科。

第一种观点把侦查学科放置于犯罪学的范围内，这有助于侦查学从犯罪学雄
厚的学术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养料。传统上，针对犯罪的刑事调查活动属于犯罪学
的研究对象，且长期以来犯罪学者在研究犯罪对策时候，不可避免地都对侦查活动
进行研究。这种观点无疑深受传统学科思维的深刻影响，束缚了侦查学拓展的学
术空间，不利于侦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侦查学属于公安学，在这种学科分类思维的影响下，这些学者
把侦查学的研究定位在具体侦查技术和方法等实务技能的研究上。把侦查学放置
于公安学学科体系中，在中国学科分类体系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制度支持。每个政
法院校和公安院校在设置侦查学专业时，必须要经过公安部的批准，这就限制了侦
查学科的专业培养范围。侦查是拥有法定侦查权的公安、检察等机关所进行的刑
事诉讼活动，若把侦查学放置于公安学学科体系之下，则无异于放弃了侦查学研究
中的重要的职务犯罪侦查和特殊种类的犯罪侦查领域。

第三种观点把侦查放在了法治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侦查学科的研究，无疑
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就目前的专业学科的设置来看，侦查学专业设置于法学大专
业之下，国内各大学或把侦查学放置于刑法学专业下作为研究方向，或把侦查学研
究放置于诉讼法专业中作为研究方向。把侦查学作为法学的子学科的观点正契合
学科整体格局。

第四种观点认为侦查学不是一门用普通学科分类可以概括的学科，而将之归
类为综合性学科。持该观点的侦查学者注意到了侦查学的学科特质，从“整合”①

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多重研究方法，来对侦查

① 〔美〕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序。
整合法理学需要整合多门学科和角度的研究视角，本处借用来表达侦查学研究需要多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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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程序、技术手段和科学问题等进行广泛地研究。这种观点把
侦查学的地位拔高到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列的高度，诚然，这无疑能为侦查学
的发展提供重要学科地位平台，也有利于侦查学的快速壮大，但过分拔高和泛化，
容易使得侦查学徒具虚名，而无与盛名相匹配的丰富内容，反而不利于侦查学的稳
步上升和发展。

若单纯从对学科分类传统的坚守角度来说，侦查学确是传统犯罪学的领地。
可是，从侦查学的快速壮大的角度出发，应该把侦查学确立为综合性学科。不过如
果从侦查学的技术和实务操作角度出发，应该把侦查学的学科定位为公安学的子
学科。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中对人权的重视
程度不够，应从法律规范上把握侦查学发展的方向，科学的做法是———把侦查学定
位为法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

第三节　侦查学的研究范式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构成了该学科的
基础，也是该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依据。侦查学只有拥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具有
不同于别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

　　一、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侦查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犯罪与侦查这一社会特殊矛盾，即研究犯罪行为人
实施犯罪与法定侦查机关揭露、证实和预防犯罪这一领域所特有的规律和矛盾，研
究这一特殊矛盾的相互关系、运动特点和制约机制的一般规律。侦查学主要研究
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侦查主体的权力配置和建设完善
侦查活动是由法定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采取的刑事诉讼行为，它的顺利运行

离不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高效运作。侦查主体是揭露、证实犯罪和防范、控制
犯罪的主导因素和决定力量，侦查主体的法定资格的获得、人员培训和相关硬软件
配备都能影响侦查活动的进行。侦查主体的建设与完善程度，侦查主体的科学化、
现代化和法治化程度，直接决定侦查工作的成败、效率和效应。

侦查绩效的最大化发挥与科学的侦查主体构造紧密相连，侦查学研究的首要
对象就是侦查主体。针对侦查主体的研究主要包括：侦查主体的权力配置，包括
侦查主体、侦查管辖、侦查协作等；侦查组织的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侦查人员的
队伍建设，招募制度、素质提升制度、淘汰机制等；侦查机关的硬件配备，特别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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